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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596号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张同祥先生（代行董事长职责）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47人，代表股份321,521,95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1.22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96,493,45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8.01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1人，代表股份25,028,5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209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46人，代表股份25,131,49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102,98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41人，代表股份25,028,50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2093％。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安徽天禾律

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会议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19,972,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81％；反对1,

428,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44％；弃权12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82,0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348％； 反对1,428,8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53％； 弃权

120,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99％。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19,986,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25％；反对1,

424,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1％；弃权1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96,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905％； 反对1,424,6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86％； 弃权

1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09％。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19,996,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55％；反对1,

416,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6％；弃权10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05,7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291％； 反对1,416,6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368％； 弃权

10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41％。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4.《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19,924,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30％；反对1,

497,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58％；弃权10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3,5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418％； 反对1,497,7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595％； 弃权

10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87％。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5.《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319,990,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37％；反对1,

470,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72％；弃权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00,1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068％；反对1,470,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92％；弃权61,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9％。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6.《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19,624,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98％；反对1,

734,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95％；弃权16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233,8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493％； 反对1,734,7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25％； 弃权

16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8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7.《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19,639,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44％；反对1,

729,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79％；弃权15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248,6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082％；反对1,729,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18％；弃权153,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8.《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19,900,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57％；反对1,

419,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14％；弃权20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10,0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483％； 反对1,419,1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467％； 弃权

20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05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9.《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2024年度报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19,958,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38％；反对1,

438,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5％；弃权12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68,2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799％； 反对1,438,7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247％； 弃权

12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54％。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0.《关于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19,982,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13％；反对1,

415,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1％；弃权12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92,2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754％； 反对1,415,0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304％； 弃权

12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4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吕光、张宇驰

3.结论性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以上决议，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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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决定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为保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方便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根据有关规定，将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

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定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天

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

09:15~15:00的任意时间。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表决方式中的一种，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包括深交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0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会议地点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街62号MSD-B1座15层1503）。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0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3.00 关于补选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

（二）议案内容披露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汇编》。

（三）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审查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

登记；

3.�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

4.�股东可以采用电话、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5年5月21日和2025年5月22日（9:00~17:00）。

（三）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四）会议联系方式

会务常设联系人冯昱先生； 联系电话：022-65175652； 联系传真：022-65175653； 电子邮箱：

dm@tedastock.com。

（五）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六）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2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代码为“360652” ，投票简称为“泰达投票” 。

（二）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三）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时间：2025年5月2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二）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15:00。

（二）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

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三）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

以下议案行使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0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3.00 关于补选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

委托人名称（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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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31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9 － 2025/5/30 2025/5/3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28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800,00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31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28,80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9 － 2025/5/30 2025/5/3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公司直接发放现金红利。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31元。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股东持股期限计算

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本公司收到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

有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

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

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

民币0.117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

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

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号），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7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

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

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自行缴纳其取得现金红利所应承担的

税款，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3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3-63860827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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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因权益分派调整“渝水转债”转股

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转股价格：4.98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4.85元/股

●“渝水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5年5月30日

●“渝水转债” 尚未进入转股期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重庆水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294号）核准，于

2025年1月9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1,9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90,000万

元，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即自 2025年1月9日至2031年1月8日，初始转股价格为4.98元/股。 2025年2

月13日，“渝水转债”（债券代码：11307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2025年4月28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31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9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30日，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45）。

根据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在“渝水转债” 发行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股本）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公司将按上述情况出现

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综上，本次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对可转债转股价格进行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

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及有关规定，“渝水转债” 转股价格的调整公式具体如下（保留小

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转股价，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该次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A

为该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转股价。

因此，本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为 P＝P0-D＝4.98元/股-0.131元/股=4.849元/股≈4.85元/股（四

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除息日为2025年5月30日，故“渝水转债”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30日（除

息日）起生效。 “渝水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30日（除息日）起由4.98元/股调整为4.85元/股。

由于“渝水转债” 尚未进入转股期，本次调整不涉及停止转股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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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及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薛震先生、董事董

振华先生、董事范奇晖先生、董事马若鹏先生、独立董事李祥高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5年5月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调整董事会人数、取消监事会暨修订

〈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董事会人数由11名调整为7名，其中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

董事3名，职工董事1名，并同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修订《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下简称“《规范运作》” ）规定，科创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同时，结合《公司章程》

对董事会成员人数的相关要求，公司需减少四名董事，其中包括至少两名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出

于对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工作的支持，结合个人工作的安排，董事薛震先生、董事董振华先生、董事范奇

晖先生、董事马若鹏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其中董事董振华先生同时申请辞去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独立董事李祥高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提

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上述离任董事中，薛震先生、董振华先生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去董事职务后，其二人仍将继

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范奇晖先生原系由股东北京君联成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北

京君联慧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推荐、马若鹏先生原系由股东深圳国中中小企业发展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推荐，经董事会提名、股东会选举担任公司董事，范奇晖先生和马

若鹏先生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李祥高先生因个人原因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薛震先生、董振华先生、范奇晖先生、马若

鹏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由于李祥高先生的离任将导致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

事占比未过半数，其辞职报告自公司董事会补选出新任提名委员会委员之日起生效。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

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

司任职

具体职务

是否存在

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

承诺

薛震 董事 2025/5/20 2026/11/14 工作安排 是 副总经理 是

董振华

董事

2025/5/20 2026/11/14 工作安排 是 副总经理 是

战略委员会委员

范奇晖 董事 2025/5/20 2026/11/14 工作安排 否 不适用 是

马若鹏 董事 2025/5/20 2026/11/14 工作安排 否 不适用 是

李祥高

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

补选出新任

提名委员会

委员之日

2026/11/14 个人原因 否 不适用 是

提名委员会委员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薛震先生、董振华先生、范奇晖先生、马若

鹏先生、李祥高先生的离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

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或独立董事中没有会计专业人士的情形， 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

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薛震先生、董振华先生、范奇晖先生、马若鹏先生和李祥高先生均未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 薛震先生、董振华先生、范奇晖先生、马若鹏先生和李祥高先生承诺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

所作的相关承诺，相关承诺具体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披露的《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第六节重要事项中上述离任人员的承诺内容。

薛震先生、董振华先生、范奇晖先生、马若鹏先生和李祥高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

尽责，董事会对其在任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选举职工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职工董事1名。 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召

开了2025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同意选举赵晓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特此公告。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附件：职工董事简历

赵晓辉：男，1980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本科毕业于青岛大学化学工程

与工艺专业并取得学士学位。2004年9月至2006年5月任西安鸿瑞光显部品有限公司采购专员；2006年

6月至2011年8月任深圳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采购专员；2011年9月至2012年11月任上海路捷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2012年12月至2016年8月任公司海外部部长；2014年7月至2017年7月任公司

监事；2016年9月至2019年2月任公司市场部部长；2019年3月至2025年5月任公司监事；2019年3月至

今历任公司市场拓展部部长、新型战略事业部销售总监、销售中心销售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晓辉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范运作》《公司

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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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江北区金沙门路36号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厦会议

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1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70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837,447,90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236,993,54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600,454,3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8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9.2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24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

集，本行执行董事隋军先生(（本行执行董事、行长隋军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职务，至本行新任董事长任

职资格获监管机构核准之日止，并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主持本次会议。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其中独立董事张桥云、李明豪、李嘉明、毕茜均列席会议）；

2、本行在任监事7人，列席7人；

3、本行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33,961,628 99.9284 2,312,913 0.0546 719,000 0.0170

H股 589,493,768 98.1746 2,877,695 0.4793 8,082,898 1.3461

普通股合计： 4,823,455,396 99.7107 5,190,608 0.1073 8,801,898 0.1820

2、议案名称：《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33,976,028 99.9288 2,313,913 0.0546 703,600 0.0166

H股 589,493,768 98.1746 2,877,695 0.4793 8,082,898 1.3461

普通股合计： 4,823,469,796 99.7110 5,191,608 0.1073 8,786,498 0.1816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33,807,284 99.9248 2,486,157 0.0587 700,100 0.0165

H股 581,030,768 96.7652 11,340,695 1.8887 8,082,898 1.3461

普通股合计： 4,814,838,052 99.5326 13,826,852 0.2858 8,782,998 0.1816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36,593,593 99.9906 306,548 0.0072 93,400 0.0022

H股 600,454,3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837,047,954 99.9917 306,548 0.0063 93,400 0.0019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36,593,593 99.9906 294,348 0.0069 105,600 0.0025

H股 600,454,3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837,047,954 99.9917 294,348 0.0061 105,600 0.0022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35,995,193 99.9764 289,348 0.0068 709,000 0.0167

H股 600,454,3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836,449,554 99.9794 289,348 0.0060 709,000 0.0147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33,988,528 99.9291 2,312,913 0.0546 692,100 0.0163

H股 581,804,768 96.8941 10,566,695 1.7598 8,082,898 1.3461

普通股合计： 4,815,793,296 99.5524 12,879,608 0.2662 8,774,998 0.1814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聘请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6,974,736 99.0555 4,472,445 0.1056 35,546,360 0.8390

H股 557,161,683 92.7900 30,500,538 5.0796 12,792,140 2.1304

普通股合计： 4,754,136,419 98.2778 34,972,983 0.7230 48,338,500 0.9993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选举刘小军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01,564,908 99.1638 34,319,233 0.8100 1,109,400 0.0262

H股 556,650,408 92.7049 43,803,953 7.295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758,215,316 98.3621 78,123,186 1.6150 1,109,400 0.0229

10、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00,533,331 98.8554 38,606,880 1.1223 765,900 0.0223

H股 398,966,812 66.4442 201,487,549 33.555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799,500,143 94.0386 240,094,429 5.9424 765,900 0.0190

1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6,875,180 98.7513 38,268,680 1.2242 765,500 0.0245

H股 375,152,812 65.0584 201,487,549 34.941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462,027,992 93.5039 239,756,229 6.4754 765,500 0.0207

1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选举马宝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7,133,016 99.0592 39,030,125 0.9212 830,400 0.0196

H股 524,606,963 87.3683 75,847,398 12.631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721,739,979 97.6081 114,877,523 2.3748 830,400 0.0172

1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选举董斌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7,498,130 99.0678 38,665,111 0.9126 830,300 0.0196

H股 527,295,856 87.8161 73,158,505 12.183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724,793,986 97.6712 111,823,616 2.3116 830,300 0.0172

1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选举袁刚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97,501,330 99.0679 38,663,111 0.9125 829,100 0.0196

H股 527,295,856 87.8161 73,158,505 12.183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724,797,186 97.6713 111,821,616 2.3116 829,100 0.0171

1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43,247,905 98.5448 38,269,680 1.4268 761,700 0.0284

H股 397,873,559 66.2621 202,580,802 33.737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3,041,121,464 92.6399 240,850,482 7.3369 761,700 0.0232

(二)A股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2,374,171,61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088,714,2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773,707,726 99.9483 306,548 0.0396 93,400 0.0121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76,497,309 99.9359 83,848 0.0303 93,400 0.0338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497,210,417 99.9552 222,700 0.0448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4

《关于审议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

案》

1,862,421,982 99.9785 306,548 0.0164 93,400 0.0051

5

《关于审议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5年中期利

润分配安排的议

案》

1,862,421,982 99.9785 294,348 0.0158 105,600 0.0057

8

《关于审议聘请

重庆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

案》

1,822,803,125 97.8517 4,472,445 0.2400 35,546,360 1.9083

9

《关于审议选举

刘小军为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的议案》

1,827,393,297 98.0981 34,319,233 1.8423 1,109,400 0.0596

10

《关于审议重庆

市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 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方的

关联交易的议

案》

1,823,449,150 97.8863 38,606,880 2.0724 765,900 0.0413

11

《关于审议重庆

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方的

关联交易的议

案》

1,301,787,750 97.0887 38,268,680 2.8541 765,500 0.0572

12

《关于审议选举

马宝为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1,822,961,405 97.8602 39,030,125 2.0952 830,400 0.0446

13

《关于审议选举

董斌为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1,823,326,519 97.8798 38,665,111 2.0756 830,300 0.0446

14

《关于审议选举

袁刚为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1,823,329,719 97.8799 38,663,111 2.0755 829,100 0.0446

15

《关于审议重庆

渝富资本运营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方的关联交

易的议案》

1,257,076,294 96.9886 38,269,680 2.9527 761,700 0.058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

通过。

2、就上述第10项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

份797,087,430股）、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30,000,000股）已回避表决；就上述

第11项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重庆发展置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589,084,181股）、重庆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545,814,000股）已回避表决；就上述第15项关联交易议案，关联

股东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988,000,000股）、重庆渝富（香港）有限公司

（持有表决权股份13,246,000股）、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表决权股份10,000,000

股）、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15,000,454股）、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125,000,000股）、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566,

714,256股）已回避表决。

3、除审议前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非

执行董事述职报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工作报告》《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其旭、陈依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